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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為感謝各界捐贈，並妥善運用與管理捐贈收入，特訂定「長庚大學

捐贈收入管理暨致謝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捐贈收入及捐贈者定義 

凡本校及所屬單位之捐贈收入，係指本校無償收受捐贈者捐贈之捐

款、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切有財產價值之權利或債務減少，包含

現金、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有價證劵等，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捐贈者可為自然人或法人。 

第三條 權責單位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遴聘學校主管成立「捐贈收入管理委員會」進

行各項捐贈事務之籌募、督導及審定，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四條 捐贈收入之受理 

捐贈收入屬捐款者，應確實交付本校收受。 

捐贈收入屬有價證劵、權利或債務減少者，應由捐贈人出具專業機

構之鑑價證明書後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確實點交。 

捐贈收入屬動產或不動產者，應由捐贈者出具發票、收據、財產目

錄表殘值或第三方專業機構之鑑價證明書後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本校依此開立捐贈收據，並依本校「固定資產管理辦法」辦理登錄

及管理；捐贈動產若未提供取得發票或收據之影本，僅提供感謝

狀。 

學校收受之捐贈收入，皆歸學校所有，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利益之

聯結。另有關個人教學研究發展之指定用途捐贈，受贈者不得為捐

贈者本人，亦不得與捐贈者有配偶或二等親以內之親屬關係。 

若對於捐贈案有所疑慮時，本校得： 

一、另行委託專業機構提出鑑價證明書以召公信。 

二、進行評估是否受贈。 

第五條 管理原則 

各項指定用途捐款應指定捐款專戶管理。 

捐贈收入依運用原則分類為： 

一、指定用途(單位)之捐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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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事務相關，如獎助學金設立、學生急難救助、學生

社團活動(含系學會)、學生出國參加學術交流與研討

等。 

(二)個人或單位教學研究發展相關(含學術研討會)。 

二、未指定用途(單位)之捐贈收入。 

指定用途(單位)之捐款應設立專帳案號控管。如指定捐贈之活動項

目非延續性，不設專帳案號，以繳款單額度控管。 

各項捐贈收入之管理、收支及核銷，應受捐贈收入管理委員會之管

理、督導與審定，且應符合學校相關規定。 

捐贈收入由各經費執行人員、資產使用及保管人員，負責執行預

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 

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每年彙編受贈報表呈報教育部；各受贈

單位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支出金額及餘額，可依專帳案號至會計

室網頁計畫案號查詢列印。 

第六條 運用原則 

指定用途(單位)之捐贈收入： 

一、需由受贈單位依捐贈者意願，提出使用計畫(包含編列預算表)

或訂定作業要點，經捐贈收入管理委員會核定後，始能執

行。 

二、各單位執行完成後，應將成果報告及經捐贈收入管理委員會

核定之計畫書(或作業要點)送秘書室核備。 

未指定用途(單位)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籌運用，其原則如下： 

一、補助教學與研究經費。 

二、補助學校推動國際化相關經費。 

三、辦理演講、研討會、學術交流或會議相關支出。 

四、購置各項設備、儀器或資材。 

五、支援學校行政相關費用。 

六、推動校務發展之相關經費。 

指定用途(單位)之捐贈收入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經捐贈收入管理

委員會核定後由學校 

統籌運用： 

一、原捐贈目的已達成，或捐贈用途已不存在者。 

二、指定用途捐款連續三年以上未異動者。 

三、捐贈之實物已喪失其原捐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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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單位除前項所述情形外，如有變更捐贈用途之需，應先取得捐

贈者同意，再提報使用計畫(或作業要點)經捐贈收入管理委員會核

定後，始能執行。 

第七條 致謝方式 

經捐贈者同意，不限金額，均於本校網站專區公告致謝。 

捐贈新臺幣壹萬元以上未滿新臺幣拾萬元者，致謝感謝狀。 

捐贈新臺幣拾萬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伍拾萬元者，致謝紀念盤。 

捐贈新臺幣伍拾萬元以上未滿新臺幣壹佰萬元者，致謝紀念座。 

捐贈新臺幣壹佰萬元以上，另以專案方式辦理。 

已依致謝標準接受致謝者，不中斷年度繼續捐贈，金額累計達更高

標準，比照第二項至第五項規定辦理。 

經報准之專案募款致謝，得採借用本校場地設施享有收費優惠折扣

方式辦理。 

捐贈達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給獎標準者，另案報請褒

獎。 

捐贈者若不願接受致謝或褒獎，尊重其意願。 

各項捐款均發給正式收據。 

第八條 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